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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终863号
杭州时尚天地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时

尚天地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德分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溪头社区拉里维娜小区业
主委员会和被告杭州时尚天地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时尚天地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德分公
司排除妨碍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民事诉讼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8年6月11日下
午14:15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民再34号

浙江阁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
请人徐利红与被申请人杭州昌乾物资有限公司及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
工无法向你方送达本院作出的（2017）浙 01 民再 34
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7）浙01民再34号判决；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
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902号民事判决；二、
浙江阁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向杭州昌乾物资有限公司支付欠款 48350.30
元，并承担从2015年5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欠款还清日止；
三、驳回原告杭州昌乾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发浙江阁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146元，由杭州
昌乾物资有限公司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1146元，由
徐利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本院作出的（2017）浙01民再34号民
事判决书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民初字第1470号

刘君省：原告徐欧君诉被告浙江凯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陈志超、你、陈小彩、第三人杭西湖风景名
胜区吴山景区管理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民初字
第14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591号

张永彪、杭州中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莱银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坤弘实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沈芳萍与被告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2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972号

朱海弘：本院受理宋灵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79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99号
杭州妆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成峰诉你及沈鹏、郑发春、陈遂、汤其军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880750元，支付按年利率20%从2017年
11月30日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偿还原告经
济损失即原告为实现债权费用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25000元，其余四被告对前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原告还诉请要求依法确认原告对你方出质股
权7%折价、拍卖、变卖享有优先权，并由各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961号

徐志威：上诉人许舟、卢茗渊就（2016）浙0106民
初996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224号

练华军：本院受理原告朱建诉被告练华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17）浙 0106 民初 92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739号

周坚特、黄清河、黄福奖：本院受理原告杜华仙
诉陈冬林及第三人周坚特、黄清河、黄福奖申请执行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1号法庭开庭
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848号

杭州驭蓝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赫
斯汀服饰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判决：确认被告侵犯原告著作权，被告立即
停止侵权并销毁侵权作品库存，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40000元及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开支10000元，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908号

杭州润泓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吕毅杰、俞晓静、
王新、杭州洗多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910号

上虞正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闾卫星、
马丽亚、闾琪、叶翠鸿、上虞市然峰建材经营

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
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306号

郑琦：本院受理郑建忠诉你及张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
民初10306号民事判决书。一、郑琦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郑建忠借款本息500000元，支付利
息、违约金130000元（计算至2017年10月5日，此后
至款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按月利率 2%另行计付）；
二、郑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建忠律
师费12000元；三、张丽对郑琦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87号

中星大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黄
龙饭店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718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932号

杭州江都实业有限公司、章堂良、洪淑英、杭州
江都装饰建材商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江都实业有限
公司、章堂良、洪淑贞、洪保华、洪淑英、杭州江都装
饰建材商城有限公司、杭州临安佳都天目乐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加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民初69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15号

耿浩：本院受理原告朱一奇诉你方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766号

岑志龙：本院受理原告范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与你离婚，婚生子岑梓烨由范博抚养，
你支付每月抚养费 1000 元至孩子年满 18 周岁止。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074、11077、11082、11083、

11088号
孙会：本院受理原告郑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五

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063号

蒋继民、朱春玲：本院受理原告沈田华诉被告蒋
继民、朱春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606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55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
国梁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缺席判
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07号

陈慧萍：本院受理原告陈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244号

杭州品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陶涛
诉被告杭州品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民初7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72号

刘兰英：本院对原告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兰英、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62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056号

丁峰、喻江涛：本院对原告浙江尚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丁峰、喻江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
初50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030号

扬州天下庄园玩具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与被告扬州天下庄园玩
具商贸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8民初60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092号

宋慧军：本院对原告韩志泉与被告宋慧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08 民初 50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856号

杭州友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对原告朱海
彬与被告杭州友宝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4856 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679号

何展宇：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108 民初 56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何展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9782.39元并支
付违约金（其中至2017年9月25日违约金计2373.89
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以代偿款19782.39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
何展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
泰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61号

杨进传、潘柳琴：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576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进传、潘柳琴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
偿款4878.88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至2017年9月25
日违约金计382.72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以代偿
款4878.8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二、被告杨进传、潘柳琴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

650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安天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安天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
安天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

宁波安天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安天贸易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安天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3日

债权清单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利华印染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
2017年4月25日）

13,989,456.24

债权利息（2017年
4月25日）

8,458,700.89

借款人状态

停业

保证人情况

无

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

浙03民申10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瑞安水产城股份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水产城)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瑞安水产城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1日，注册资本3212万元人民币，住
所地：瑞安市瑞安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858号，法定代表人
在：郑安静；经营范围：水产品批发、渔需物资供应、水产城物
业管理、水产品信息服务。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
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推动水产城重整成
功，管理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意向投资人。

一、对意向投资人的招募要求
1.意向重整人拥有运营与水产城相适应的经营和管理

能力，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意向重整方无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无作为被

执行人的案件，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
行为，未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3.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并能出具相应的
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4.意向投资人及/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
或者信用记录不良的，管理人有权认定意向投资人不具备重
整投资人资格。

5.意向投资人应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投资文件，承诺愿意
依照招募公告参与水产城重整投资人的遴选，愿意成为水产
城的重整投资人。

二、保密义务
对意向重整投资人在与管理人等接洽中掌握到的且

未以任何形式公开披露的债务人信息、数据、资料等，相
对方需要遵守保密义务，相对方必须善意使用管理人提
供的信息和资料，除进行内部投资分析和制定投资重整
方案外，不得另作他用，更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
管理人有权要求相对方赔偿损失并取消其破产重整意向
投资人的资格。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前来接洽、参与重整投资。
瑞安水产城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4月3日
附：
1、请意向投资人于本公告见报后两个月内向管理人提

交重整计划草案；
2、联系人：包建荣，电话：13906779668，电子邮箱：

280871787@qq.com。
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蒲中路2号（浙江人民联合律

师事务所）。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托，定于2018年4月10日上午
10时在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公开拍卖宁波威腾贸易有限公司不良
资产债权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宁波威腾贸易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项目【该不良债权本金人民币17,600,000.00
元，利息及罚息人民币925,813.47元，本息人民币18，525，813.47元（截止至2017年4月25
日）】。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有意竞买者须在2018年4月9日15时前向拍卖人指定账户缴纳参拍保证金人民
币100万元，并凭有效证件办理报名手续。参拍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前到达指定帐户有
效(不计息)。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止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标的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
主体（包含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及其有关联的人员）。

三、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
（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
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
托人无任何关系。

展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4月9日16时止
展示、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
联系人：钟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局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4月3日

拍 卖 公 告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8年3月20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曹先
生，联系电话：88277379。

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遗失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永茂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
号 13302200310402094， 流 水 号
104367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州双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于2017年9月21日向你单位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理决定书》（余人社监处字〔2017〕008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
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处理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十日内履
行下列义务：

立即执行本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余人社监
处字〔2017〕008号）责令杭州双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支付雷
中财劳动报酬贰万壹仟肆佰元（￥21400）的处理决定。逾期仍未
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
和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地
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171号三楼304室；联系人：沈
佩、陈建强；联系电话：86229107、86162335）。

因催告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履行劳
动 保 障 监 察 行 政 处 理 决 定 催 告 书》（余 人 社 监 处 催 字

〔2017〕008 号）。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4月3日

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催告书送达公告

本报2018年4月2日第8版刊登的
《无主财物公告》，黑体字部分落款单
位应为“台州市公安边防支队”，特此
更正。

更正公告

浙江泰宇建设有限公司遗失“浙
江泰宇建设有限公司义乌国际商务中
心项目部”章，“浙江泰宇建设有限公司
义乌国际商务中心项目部财务专用
章”，“王瑞娟印”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